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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補助辦理身心障礙者參加國家考試補習、職業汽車駕駛訓練考照

暨技術士證照課程計畫 

中華民國110年3月5日試辦計畫奉市府核定 

中華民國111年5月2日計畫奉市府核定 

中華民國111年12月6日修訂  

中華民國112年12月6日修訂 

中華民國113年2月21日修訂 

壹、 依據 

臺北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第四條規定。 

貳、 目的 

臺北市政府為鼓勵本市身心障礙者參加國家考試、取得職業駕駛執照

或技術士證照，增加就業機會及技能，促進社會參與，特訂定本計

畫。 

參、 主管機關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肆、 執行機關 

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以下簡稱重建處)。 

伍、 補助項目 

一、 國家考試補習課程：考選部辦理之全國各級公務人員之任用考試

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資格考試。 

二、 職業汽車駕駛訓練考照課程。 

三、 技術士證照相關課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含即測即評單位)舉

辦之技術士技能檢定合格取得技術士證照。 

四、 就業獎勵金。 

陸、 申請人資格 

一、 設籍本市六個月以上且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二、 所申請項目未曾獲其他地方政府之相同項目補助(如：國家考試補

習、職業汽車駕駛訓練考照或技術士證照相關課程者)；申請就業

獎勵金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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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補助範圍及標準 

一、 申請人報名參加下述課程之一 

(一) 合法立案補習班所開設之國家考試補習課程。 

(二) 合法立案駕訓班所開設之職業汽車駕駛訓練考照課程。 

(三) 技術士證照相關課程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核准立案藝能、技能補習班所開辦之工作所需藝能、技能

課程。 

2、 各級公、私立學校接受政府委託辦理之各項課程。 

3、 經核准、許可設立各公、私職業訓練機構所開辦之各項課

程。 

二、 補助標準如下 

(一) 國家考試補習課程 

1、 第一階段費用：補助實際學費金額二分之一。最高補助新       

臺幣(下同)壹萬捌仟元整。 

2、 第二階段費用：經國家考試錄取並領有考試及(合)格證書

者再補助實際學費金額二分之一。最高補助壹萬捌仟元

整。 

(二) 職業汽車駕駛訓練考照課程 

申請人考取駕駛執照後申請補助，每人依實際繳納參加職業

汽車駕駛訓練考照課程費用補助，最高補助壹萬肆仟伍佰元

整。 

(三) 技術士證照相關課程 

申請人報名參加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含即測即評單位)舉辦

之技術士技能檢定合格取得技術士證照後申請補助，每人依

實際繳納技術士證照相關課程費用補助，最高補助壹萬元

整。 

上述三項申請人僅能擇一申請補助，且以核准補助一次為限。 

(四) 就業獎勵金 

1、 申請人自取得職業汽車駕駛執照或技術士證照後重新就業

且實際從事與取得執照或證照相關職業者申請獎勵，每人

獎勵伍仟元整。 

2、 就業獎勵金之獎勵，每人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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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一、 國家考試補習課程 

(一) 第一階段費用 

申請人應於考試完畢之日起一年內，檢附下列文件向重建處

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1、 申請書。 

2、 學費統一發票或收據正本。 

3、 考試通知書影本，到考證明欄位須有應考事實。 

(二) 第二階段費用 

申請人經國家考試領有考試及(合)格證書後一年內，檢附下

列文件向重建處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1、 申請書。 

2、 考試及(合)格證書影本。 

3、 未曾申請國家考試補習課程第一階段費用者，應檢附學費

統一發票或收據正本。 

二、 職業汽車駕駛訓練考照課程 

申請人應於發照日起一年內，檢附下列文件向重建處提出申請，

逾期不予受理： 

(一) 申請書。 

(二) 學費統一發票或收據正本。 

(三) 駕駛執照影本。 

三、 技術士證照相關課程 

申請人應於製發日起一年內，檢附下列文件向重建處提出申請，

逾期不予受理： 

(一) 申請書。 

(二) 學費統一發票或收據正本。 

(三) 技術士證照影本。 

四、 就業獎勵金 

(一) 申請人自取得職業汽車駕駛執照或技術士證照後重新就業且

實際從事與取得執照或證照相關職業者，自執照發照日或證

照製發日起一年內提出申請。 

(二) 本計畫本次修訂公告實施之日前，申請人曾取得職業汽車駕

駛執照或技術士證照後重新就業且實際從事與取得執照或證

照相關職業者，應自就業日起一年內提出申請，受理期限至

本計畫本次修訂公告實施之日起一年內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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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符合上列條件之一者，檢附下列文件向重建處提出申請，

逾期不予受理： 

1、 申請書。 

2、 職業汽車駕駛執照或技術士證照影本。 

3、 就業相關證明文件。 

(1) 受僱者須檢附在職證明文件正本(含職務內容、到職日

等)。 

(2) 執業者須檢附執業證明文件。 

玖、 補助額度 

依申請先後順序審核補助，當年度編列之補助經費用罄後，不再受理

當年度補助案件之申請，並由重建處公告之。 

壹拾、 經費來源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預算支應。 

壹拾壹、 受補助人如有虛報不實者經查核屬實，除應繳回補助款外，不得    

再申請本計畫之補助。 

壹拾貳、 本計畫所定書表格式，由重建處定之。 

壹拾參、 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